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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组织实施整体情况

2019 年 10 月，花都区成立了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，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财政局，为区级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打下

基础。在这个机制下，我局积极探索建立健全的涉农资金统筹整

合长效机制，于 2020 年印发了《花都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》，按照“集中财力办大事”原则，着力推动涉农资

金统筹整合工作。区级资金按照农业农村发展、林业生态建设、

水务建设管理、村镇发展建设四大专项进行分类安排。2021 年印

发了《广州市花都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》，加强了项目

入库管理和规范了涉农资金管理和使用，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

供资金保障，切实提升全区涉农资金使用效益，有力支持我区农

业产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。我区 2022 年度涉农资金均按

照有关规章制度进行分配，按照项目计划安排和实际工作情况开

支，做到了专款专用，经费均按照有关文件、通知精神执行，通

过建立分工明确、责任落实、部门联动、高效运作的机构，强有

力地推进我区涉农工作任务。

二、涉农资金预算及区域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2022 年省级共下达我区涉农统筹整合资金 1,371 万元，考核

工作任务目标 5 项，其中：2022 年 3 月 3 日收到省级涉农资金

1,229 万元；2022 年 5 月 16 日收到省级涉农资金 142 万元。

2021 年 8 月 17 日，我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召开会



议对全区的资金分配方案（即拟实施项目明细）、区域绩效目标

进行审议并原则通过，按照审议结果，我区涉农办于 2021 年 12

月 31 日向市级报送了资金分配方案（即拟实施项目明细）和区

域绩效目标。

三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分析各级资金投入情况、资金执

行情况以及资金管理相关情况等。

2022 年，我区共统筹整合各级涉农资金 58,488.35 万元支持

119 个涉农资金项目，其中：省级涉农资金 1,371 万元，与省级

涉农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或政策的中央资金 1969.28 万元，

市级资金 21,682.33 万元，县级资金 6,827.68 万元。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各级涉农资金共支出 37,214.56

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63.63%，其中：中央资金 1,911.71 万元，

执行率 97.08%，省级涉农资金 1,371 万元，执行率 100%，市级

资金 17,150.32 万元，执行率 73.29%，县级资金 16,781.53 万元，

执行率 52.86%。

未能 100%形成实际支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：一是 2022

年受疫情影响，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重点工作，部分项目未能及时

实施，延误施工进程，未能及时完成验收或结算，导致部分资金

无法在 2022 年形成支出；二是部分项目属于跨年度实施项目，

如“菜篮子”工程扶持项目，奖补企业需经历立项、立项批复、



建设、验收，奖补资金申请材料准备、资料审查等流程，导致部

分资金无法在 2022 年形成支出；三是部分工程保修期未到，未

达到支付条件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情况。分析各类项目实施情况。

2022 年度，我区共实施省级涉农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或

政策的涉农资金项目 56 个，区涉农办分别组织和指导同级主管

部门，对照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开展了项目绩效自评。根据项目绩

效自评结果，56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各类一级

项目中：

1.村庄基础设施建设。共实施 3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3

个。实施项目中，3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

实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，新乡村示范带建设成效初显。在全省试

点开展幸福乡村建设工作，“花漾十里”“水墨丹青”等两条新乡

村示范带建设已初见成效，竹洞村、马岭村等美丽乡村成为休闲

旅游的网红打卡点，为全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“花都经验”。

二是新增了 4 条省定美丽宜居村，累计 27 条行政村达到省定特

色精品村标准，170 条行政村达到省定美丽宜居村标准。

2.农田建设及管护。共实施 4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4 个。

实施项目中，4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主要用于

高标准农田建设。通过新建高标准农田，有效改善项目区农田基

础设施条件，提升耕地质量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提升农田



灌溉排水和节水能力。有效改善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。同时

开展土壤酸化耕地治理，有效缓解耕地土壤酸化程度，稳步提升

耕地质量。

3.农产品质量安全。共实施 4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4 个。

实施项目中，4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狠抓

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扎实推进食用农产品“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”

和“不安全、不上市”三年行动，加强检打联动，强化行政执法

与刑事司法衔接，不断巩固农产品质量安全稳中向好态势。2022

年 1-10 月，共抽检农产品 68,811 份，总体监测合格率 99.93%，

全区未发生产地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。

4.畜牧业转型升级。共实施 6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6 个。

实施项目中，6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实施

畜牧业转型升级，广州风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花都区生猪养殖项

目主体结构全部封顶，新屠宰场项目已开展桩基工程、污水处理

池等施工建设，大福、三福禽畜养殖有限公司获认定国家级生猪

产能调控基地，福昌种畜场有限公司获认定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

地。为实现畜牧业稳产保供奠定坚实基础。

5.动植物疫病防控。共实施 5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5 个。

实施项目中，5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强化

动植物疫病防控，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、高致病性



禽流感抗体合格率均达到广州市全列标准，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

得到有效保障。

6.推进农业绿色发展。共实施 5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5

个。实施项目中，5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

持续推进农业绿色发展，不断有效改善耕地污染的情况、提升农

业可持续生产能力。

7.现代渔业发展。共实施 1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成项目 1 个。

实施项目中，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实施

渔民生产生活补助，缓解渔民生活困难问题。

8.政策性农业保险省级财政保费补贴。共实施 4 个项目，其

中已完成项目 4 个。实施项目中，4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

绩效目标。通过实施农业政策性保险补贴，扎实推进农业保险工

作，2022 年，我区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 1.48 亿元排名全

市前列，序时目标完成率 95.78%、排名全市前列。

9.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。共实施 6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

目 6 个。实施项目中，6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

通过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，我区都市现代农业不断发展，花卉

和渔业两个省级农业产业园已全面建成，“1+4”都市现代农业产

业链条不断延伸，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提升。以“一村一品、一镇

一业”模式大力发展特色农业，今年新增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



村 5 条。新增绿色食品 5 个，推荐“花芝蓝”蓝莓、梯面山水西

洋菜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，“空中草莓”“花都微盆景”等花

都十大农产品影响力持续扩大。

10.农业生产能力提升。共实施 5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成项目 5

个。实施项目中，5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

贯彻实施中央种粮农民补贴和耕地力补贴，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

任，全力打好粮食生产攻坚战。探索稳粮保供新模式，鱼塘种稻、

果园种豆、菜稻轮作等模式试验推广进展良好。今年我区共完成

粮食播种面积 3.6 万亩，超额完成市下达的粮食播种面积任务。

11.其他农业农村项目。共实施 2 个项目，分别是 2021 年度

花都区土地流转财政补助和加快北部山区乡村发展补助资金。通

过实施加快北部山区乡村发展补助项目，有效地缓解决农村基础

设施建设滞后和部分经济薄弱村公共基础设施及村民服务场所

局限的问题，极大地改善了村容村貌，提升当地村民生存、生活

和人居环境，有效提高村民生活幸福感、获得感、安全感，对农

村乡村振兴、全面建成小康社有极大的帮助。

12.水库移民后期扶持。共实施 2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2

个。实施项目中，2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通过

项目的实施，完善了水库移民村基础设施，美化了移民村的环境

等。

13.农村生活污水处理。共实施 1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1



个。实施项目中，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总体上，减少

了居民生活污水对水环境的影响，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。

14.农村供水改造工程建设。共实施 2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

项目 2 个。实施项目中，2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

总体上，增强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，促进了乡镇区域经济

的发展。

15.其他水利项目。共实施 1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1 个。

实施项目中，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总体上，

完成了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。

16.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。共实施 1 个项目，花都区自然保

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和六个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编制项目。该项目

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，通过开展花都区内自然保护地的优化

整合，编制总体规划，实现了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。截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项目已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

优化预案编制，并报送广州市林业主管部门，资金已全部拨付。

17.造林及抚育。共实施 1 个项目，花都区高质量水源林建

设工程项目，该项目已完工，并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该项

目通过开展高质量水源林建设造林面积 2058 亩，抚育 3000 亩，

针对花都区内低效林分，改善树种结构，实现了森林质量的提高。

18.四好农村路建设。共实施 2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项目 2

个。总体上，推动我区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在“十四五”期间高



质量发展,在区内构建一个更加畅通、安全、舒适、美丽，与乡

村旅游、生态农业、乡村文化、特色小镇等新兴业态融合发展的

农村路网。

19.四好农村路养护。共实施 1 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（完成）

项目 1 个。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总体上，提

升了农村公路养护质量，提高了农村公路出行的安全性。

（三）考核工作及大事要事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.高标准农田建设。2021 年末，上级下达 2000 亩高标准农

田建设改造提升建设任务和 2551.54 亩非农建设项目占用高标准

农田补建任务。我区超任务落实工作，实际落实 4947.73 亩。项

目均在 2022 年 9 月下旬进场施工，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5 个

项目均已完工，施工进度达 100%。

2.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（村庄清洁行动、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

改、生活污水治理及运行管护、乡村生活垃圾治理）。2022 年省

下达我区当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50%考核工作任务，截止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我区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100%，

考核工作已完成达标。

3.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落实了全区 229 座农污设施的巡查养

护，保障设施正常运行，改善农村水环境，达到年度绩效目标。

4.农村集中供水提档升级。儒林村、五星村供水改造工程共

敷设管道 DN25-DN300 供水管长约 77.56 公里，安装水表共 2780



个，惠及人口约 8350 人，较大程度的改善了我区上述村的供水

管网老化漏损大、水压低的局面，通过由供水企业实施工程改造，

实现“一户一表、抄表到户”的建、管、服的终端供水模式，解

决农村供水用水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

5.小水电清理整改。2022 年小水电清理整改，截至 2022 年

底，8 座小水电站已停运，电网均已销户，并逐步完成拆除。

6.全面推行林长制。2022 年省市下达我区当年造林完成面积

1148 亩、新造林抚育 600 亩的考核工作任务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，我区已完成当年造林完成面积 2058 亩、新造林抚育 3000

亩，考核工作已完成达标。

7.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。2022 年省市下达我区自然保护地范

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累计完成率、自然保护区管控分区划定工

作累计完成率、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工作累计完成率均为 50%，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我区已完成花都区内自然保护地的优

化整合，编制总体规划，实现了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，考核工作

已完成达标。
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2 年我区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。下一步，将

继续做好各级涉农资金的管理工作，加快项目推进情况，提高各

级涉农资金支付率，争取各级涉农资金做到当年度资金当年度使

用完毕。同时，将根据实际需求，参考 2022 年的涉农资金支付



情况，做好 2023 年的涉农资金使用计划，保障“三保”和重点

项目的支出需求，加快涉农资金使用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为合格。我区将会按照粤财农〔2020〕106 号有关

信息公开的规定，及时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进行绩效自评报告公

开。
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
